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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-per-01-207-002 

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 
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

101 年 8 月 10 日行政會報通過訂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 年 4 月 21 日行政會報通過修訂  

111 年 11 月 22 日行政會報通過修訂  

一、依據「公務人員陞遷法」第十三條、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」第三點及

「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」第七點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 

二、本要點之宗旨為配合校務發展需要、增加職務歷練、貫徹職務代理制度、因應組織調

整、單位業務增減、將現有人力做適當調配、活絡行政人力及有效培育專職人才，促

進行政革新為目的。 

三、本要點所稱職員係指本校組織規程所定編制內專任行政人員（不含人事、主計暨非適用

於綜合職組之人員）。 

四、本要點所稱職務輪調，係指職員在各處室內或處室與處室間之職務遷調或工作

指派事項之變更。  

五、職務輪調之原則 : 

(一)為維持單位業務之穩定性，職員以 3年輪調一次，各處室職員需調出 1 名為原則。 

(二 )職務輪調應兼顧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，以期適才適所並配合其專長。  

(三 )輪調以 7 月辦理為原則，且應於學年度前完成，由人事室統一簽報校長核定

後實施，原則上以 8 月 1 日為新職生效日，惟因業務需要，各單位得專案簽

准後辦理。  

(四)如遇有特殊情況，各單位得依權責簽請核准後，得不列入職期輪調；所謂特殊情

況，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 

1.經核定工作性質係屬特殊專長者。 

2.在本校服務年資已屆滿 10 年：以書面聲明 2 年內申請自願退休者，得不列入職期 

輪調 1 年。申請不列入職期輪調以一次為限；前述服務年資得予以併計曾在本校服 

務之年資。倘若有二人以上同時提出申請時，以在校年資較長為先，若年資相同， 

以年齡較長為先。 

3.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者。 

六、職務輪調實施方式及順序：  

(一)政策性輪調：學校因校務發展及組織調整所進行之職務輪調。  

(二 )業務性輪調：各單位因人力資源配置運用之需要，或於同一職務任職滿三年

（含）以上。  

(三)申請輪調：  

1.各單位主管因業務需要，得提出單位內部及單位間人員之輪調，經相關單位主管同

意後會簽人事室，報請校長簽准輪調。 

2.個人申請：基於專長領域之發展，得提出調動之申請（申請表另定之），申請資格

以服務該單位職務滿三年且原單位內之人力編制、業務轉換等無困難為原則。另考

量職務職責程度相當，職員自願降調或陞遷，除了依照本校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辦

理外，其職務輪調之實施，依其降調或陞遷擬申請該職務之組別。 

      3.各職務組別及輪調順序： 

    組長職務組別輪序（三年）：事務組長->出納組長->文書組長。 

    幹事職務組別輪序（三年）：教務處->學務處->總務處。 

    助理員(含管理員)職務組別輪序（三年）：教務處->學務處->總務處->圖書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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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職務輪調辦理程序：  

(一 )遇職務出缺時，由人事室以書面徵詢專任職員輪調的意願，凡有意願提出申

請該職缺者，由校長聘請相關處室主任參與評比，評比後結果簽請校長圈選

輪調人選。  

(二 )人事室應於當年六月一日前，將「職務輪調人員調查表」送請各單位主管填

寫，並將建議輪調名單送人事室彙辦。  

(三 )人事室應於當年七月中旬前，召開會議討論新任職務輪調情形，並於簽陳核

定後公告。  

八、輪調人員業務交接事宜：  

(一 )輪調人員職務於簽陳核定後生效，不得以新職非個人志願為由拒絶輪調，並

應依規定確實辦理交接。  

(二 )各單位人員對於主辦業務應確實訂定工作職掌及流程表，並列為職務輪調時

之移交清冊。  

(三 )各單位主管應督導人員輪調時之業務交接事宜並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